军队文职人员参保业务办理一次性告知

（征收科）

单位参保登记一次性告知

一、相关附件

1、军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2、批准录用文职人员的通知复印件

3、文职人员工资发放表复印件

4、用人单位法人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5、编制说明报告

6、申报报表

《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附件1）

【注】：在省机关社保机构参保登记后，应到属地税务部门办理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征缴衔接事宜。

人员增减变动一次性告知

一、增员

（一）人员新增

相关附件

1、事业单位新增工作人员工资基金追加单

2、文职人员工资发放表复印件

3、批准录用文职人员的通知复印件

4、前期有在其他社保经办机构参保的人员还需提供转移凭证复印件或缴费明细。

5、现役军官转改文职人员提供：《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军人职业年金缴费凭证》。

【注】：首次数据采集的人员还需到官网下载《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在职人员信息汇总表》电子版，填写清楚后电子版需一同报送。

官网地址：www.fjrs.gov.cn/zw/jgszyzn/zsdw/fjsjgsyshbxj
（二）人员续保

相关附件

1、事业单位新增工作人员工资基金追加单

2、文职人员工资发放表复印件

3、批准录用文职人员的通知复印件

4、前期有在其他社保经办机构参保的人员还需提供转移凭证复印件或缴费明细。

【注】：跨统筹区招考人员需下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招考情况表》，填写后报送纸质版及电子版。

（三）申报报表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业务申报表》（附件6）（申报项目勾选“新增”）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补缴申报表》（附件9），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按类别填写（补缴2018年及以前需要填写，2019年开始不需要填写）

【注】：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19〕94号）要求，超过3年（含3年）的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应提供相关法律文书（相关法律文书是由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等部门在履行各自法定职责过程中形成，且产生于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之前，不得通过事后补办的方式开具），否则将无法办理此段缴费的跨省社保转出业务。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情况》（附件10）（原已在我省机关事业社保经办机构参保的人员无需此份材料）

二、人员停保（适用于解除（终止）聘用合同）

相关附件

1、文职人员聘用合同解除（终止）证明或聘用合同协商一致解除协议

2、申报报表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业务申报表》（附件6）（申报项目勾选“暂停”，起止年月为开始停发工资的月份）

补缴一次性告知

相关附件
1、特殊性政策补缴：须经待遇科审核后方可办理补缴。

补足十五年补缴：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工作人员达到退休年龄但个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累计不足15年的，可由单位和个人按其个人退休时的缴费基数一次性缴费（含职业年金）至满15年。

【注】：2019年5月之后办理补缴，基本养老保险单位部分为16%，其他项目保持不变。

2、实际缴费年限补缴：2014年9月30日前按规定不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的工作年限，可以按补缴行为发生时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补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比例为28%。

3、申报报表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补缴申报表》（附件9）

【注】：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19〕94号）要求，超过3年（含3年）的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应提供相关法律文书（相关法律文书是由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等部门在履行各自法定职责过程中形成，且产生于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之前，不得通过事后补办的方式开具），否则将无法办理此段缴费的跨省社保转出业务。
信息变更一次性告知

一、个人信息变更

相关附件

1、居民身份证号码等关键基础信息的，需要提供公安部门证明复印件；

2、变更姓名、出生日期、参加工作时间、视同缴费年限等特殊信息的，需提供本人档案及相关部门审批认定手续复印件；

3、变更参保时间的需提供养老保险缴费明细复印件。

4、申报报表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信息变更表》（附件5）

二、单位信息变更

相关附件

1、变更法人：参保单位出具变更法人情况说明、单位法人代表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2、变更单位名称：参保单位出具变更名称的审批文件
3、变更单位社保经办人、联系电话、短信库等：只需填写（附件2）。

4、申报报表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申报表》（附件2）

三、单位发放账户银行信息变更

相关附件：无

申报报表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申报表》（附件2）（变更项目需按照银行行号、银行名称、银行帐号、银行户名四个项目填写）

注意事项

1、以上材料均需加盖用工单位公章（例如：XX警备区（军分区）保障处、XX区人民武装部、福建省军区福州第XX离职干部休养所）。
2、申报报表请到福建省机关事业社会保险中心官网表格下载区域下载。

3、请在申报表下方填写经办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福建省机关事业会险局征收科电话：87823876

                            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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